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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南旅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出具了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以及《北

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 130824 号《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管

理办法》等现行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就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中要求律师说明的相关事项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

充，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仍然有效，并且本所律师在

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本

次交易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第 6-（2）题：请申请人披露云旅汽车 2013 年 2 月 27 日

的贡山矿业合同纠纷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被告、起诉原因、进展及

金额），云旅汽车是否存在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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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明确意见。 

1、贡山矿业合同纠纷基本情况 

（1）原告诉讼请求 

2013年 2月 26 日，原告黄其东以合同纠纷为由向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①判决原告与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

司和贡山云旅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签订的《贡山县月角各林场林

区公路使用权协议书（一）》及其被告基于该协议向原告作出的“关于‘月角林

场’探、采矿矿权问题的说明”合法有效；②判决被告履行《贡山县月角各林场

林区公路使用权协议书（一）》和“关于‘月角林场’探、采矿矿权问题的说明”

约定的内容，将经营贡山县月角铁矿获得收益的相应份额（即经营收益的 45%）

支付给黄其东；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30 万元；④判决被告承担

并支付本案诉讼产生的全部费用。 

（2）案情简介 

根据原告递交的《民事起诉状》，黄其东于 1991年起开始投资经营贡山县月

角林场并曾向贡山县国土资源局提出月角林场公路使用权申请。1997 年 2 月 28

日，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从永平县经济贸易公司处有偿受让月角林场公路 16 公

里。2005年 8月 16 日，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与黄其东签署《贡山县月各林场林

区公路使用权协议书（一）》（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约定贡山县月各林场

林区 24 公里的公路属双方共有，其中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即云南旅游汽车有

限公司前身）拥有 55%路权，黄其东拥有 45%路权；为完善公路使用手续，双方

同意以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名义和名称申请办理林区公路土地使用手续；办证手

续费按所占路权比例分摊；等等。同年 8 月 17 日以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名义依

法取得上述公路的土地使用权。 

2005年 11月 22 日，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作出《关

于“月角林场”探、采矿矿权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该说明内容为：

鉴于黄其东同志早于 1997 年前一直对“月角林场”进场道路八公里部分行使维

护、养护、完善相关手续等工作，并进行相应投资，为此，省旅游汽车公司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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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东同志在“月角林场”整体探矿、采矿中因其路产、路权等享有相应份额，

并有权参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合作权利。 

2006年 1月 10 日，云旅汽车依法取得《探矿许可证》，并传真给了黄其东。

云旅汽车为开发月角林场铁矿，于 2008 年 7 月 3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贡山云旅

矿业有限公司”，并将原《探矿许可证》上的探矿权人变更为被告。2010年 1月

21 日，贡山云旅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贡山县月角铁矿的采矿权，采矿期限自

2010年 1月 21日至 2018年 1月 21日止。 

黄其东认为其应当按照《协议书》和《说明》的约定，对贡山县月角铁矿享

有占用、使用和收益分配权，被告应向其支付经营贡山县月角铁矿获得收益的相

应份额（即经营收益的 45%）。因被告否认黄其东对贡山县月角铁矿享有相应的

采矿权，故黄其东将被告起诉至法院。 

（3）进展情况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开庭审理了本

案，目前尚处于一审之中。 

2、云旅汽车不存在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2013年 2月 28 日，世博旅游集团董事会决议将云旅汽车所持贡山云旅矿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划转至云南世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划转于 2013年 3月

15日取得云南省国资委云国资备案［2013］30号《国资监管事项备案表》，并于

2013年 5月 7日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 

根据云南世博投资有限公司（注）于 2013 年 5月 20日出具的承诺函，“鉴

于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已经于 2013年 4月 15日将贡山云旅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划转至本公司，本公司现承诺，愿意承担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在上述诉讼

中因败诉而产生的一切损失”。云旅汽车不会因为该诉讼事项受到经济上的损

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不会因 2013年 2月 27 日的贡

山矿业合同纠纷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该诉讼事项不会对云旅汽车的财务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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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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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                               

蓝晓东：                                    蓝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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